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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錄用之主管機關

　　中共負責辦理（管理）錄用工作之組織體系，依其相關規定主要涵

括：１．國務院人事部門，２．地方各級政府人事部門，３．各級人民

政府工作部門等；其對錄用工作所具之職能為決策、組織實施、協調、監

督指導暨其他服務職能。

１．國務院人事部門：為國家公務員錄用之主管機關，負責全國國家公

務員錄用之管理工作，目前於國務院設置人事部掌理。其主要管理內容包

括：

（１）擬定國家公務員錄用法規，涵蓋三個層次：

　　　１第一層次─「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四章「錄用」。

　　　２第二層次─「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在全國範圍內施行之規

定。

　　　３第三層次─國務院人事部門綜合管理、監督與指導全國考試錄用

工作之法規依據。

（２）制訂有關之具體政策：

　　　１配合形勢，下達相應政策推動：基於政策擬定較法律靈活，及

時反映形勢變化，應

　　　　用於傳達「黨」之政策方針、政府指令：如處於試點、探索階段，

大致以此種方式

　　　　下發指導性、政策性文件，指導各級人事部門相關工作之進行，

迨較成熟時始將有

　　　　政策予以法律化。

　　　２政策輔助推動業務運作：即使已有法律、法規，其已趨健全，仍

須各種具體政策予

　　　　以輔佐、補充：是以制訂有關具體政策為國務院人事部門管理考

試錄用工作所不可

　　　　或缺之措施與工具。

（３）對地方（中央工作部門）指導監督─即由其指導監督地方國家行

政機關（或國務院工

　　　作部門）國家公務員錄用之管理工作指導。

　　　１業務指導



　　　　１傳達貫徹有關國家公務員錄用之方針政策。

　　　　２對公務員錄用工作提出業務指導意見、相關經過、提供信息服

　　　　　務、召開業務工作會議、總結交流經驗、佈置開展工作、培訓

　　　　　業務骨幹等等。

　　　２監督責任

　　　　１監督執行公務員錄用法規、政策之執行情形。

　　　　２檢查其他所作規定，決定其是否有違反公務員錄用法規之處。

　　　　３管理人民群眾來信來訪、受理申訴控告等，以發現問題，並及

　　　　　時解決。

（４）負責中央錄用考試工作—即由其「負責組織國務院各工作部門錄用

國家公務員的考試

　　　和準備工作」。

　　　１審批申報計畫：審批國務院各工作部門申報的年度錄用計晝。

　　　２組織報名、資格審查：與國務院各工作部門共同組織報名，對報

考者進行資格審

　　　　查。

　　　３組織筆試試務：統一組織中央國家機關錄用考試之筆試工作。

　　　４錄用備案：國務院各工作部門錄用公務員尚須向國務院人事部

門備案。

（５）試務相關工作委託代辦—即「某些考試工作可以委託省級政府人事

部門代理」，國務

　　　院各工作部門京外直屬機關之考試錄用工作，通常委託其機關所

在省政府人事部門代

　　　為組織。

　　　１委託部分：主要為報名、資格審查、考試、考核、體檢等組織工作

　　　２中央辦理部分：錄用計畫之擬定、錄取之審批，須由國務院各工

作部門提出，報國

　　　　務院人事部門審批或備案。

２．省級政府人事部門：為該省範圍內國家公務員管理之最高機構，是

該轄區公務員錄用之主管機關；其在錄用工作方面之管理內容：

（１）制定轄區錄用規定—即依實際需要「根據國家公務員錄用法規，制

定本行政轄區國家

　　　公務員錄用的有關規定。」

（２）貫徹執行國家有關的方針政策—基於政府層級節制及方針政策而

來。

（３）指導監督工作：即「指導和監督市（地）級以下國家行政機關國家

公務員錄用的管理



　　　工作。」　　　　　　　

（４）組織省級考試、審批工作—即由其「負責組織省級政府各工作部門

錄用國家公務員的

　　　考試和審批工作。」與中央類此工作不同者，中央部分為錄取時實

施「備案」制度，

　　　省級實施「審批」制度。

（５）規定下級考試組織辦法：即由其「規定市（地）級以下國家行政機

關錄用考試的組織

　　　辦法。」以兼顧各省需求。

（６）委託工作：即由其「委辦國務院人事部門委託的有關工作。」又分

為：

　　　１國務院各工作部門京外直屬機構錄用公務員組織工作—委託機

構所在地省級政府人

　　　　事部門承辦。

　　　２國務院各工作部門在各省市招收公務員時—委託招收之省級政

府人事部門協助有關

　　　　考試工作。

３．市（地）級以下政府人事部門：依省級政府人事部門規定，負責該

行政轄區內國家公務員錄用之有關管理工作。亦即：

（１）省級政府人事部門為該省範圍內公務員錄用之主管機關。

（２）錄用考試之具體組織形式須由省級政府人事部門決定。

４．各級政府工作部門：須依同級人事部門之要求，承擔該部門國家公

務員之有關工作（「暫行規定」第八條），具執行功能。其主要職責為：

（１）擬定該部門公務員之錄用計畫，向同級政府人事部門申報。

（２）與同級政府人事部門共同負責公務員錄用考試之報名與資格審查。

（３）配合政府人事部門確定專業科目筆試之內容。

（４）受政府人事部門委託組織面試。

（５）對筆試面試合格者進行考核。

（６）確定擬錄用人員名單，報同級政府人事部門備案或審批。

（７）對新錄用之國家公務員進行試用考核與必要任職培訓。

５．錄用服務機構—各類型考試服務中心：即「國家公務員錄用考試的服

務機構受政府人事部門委託。承擔某些錄用考試具體操作工作。」主要包

括：

（１）受政府人事部門委託命題、製卷、閱卷評分，以及設置考場、組織

考試等。

（２）受政府人事部門委託，進行與予錄用有關之科研工作，如建立題

庫、人才庫等。

（３）政府人事部門委託之其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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